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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5）沪 0120 执恢 175 号

申请执行人：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

马尾区快安路 8 号 6A 号（自贸试验区内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强，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：谢建党，男，1980 年 6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咸村镇下坂村溪边路 39 号。

被执行人：上海奉隆物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

城镇新奉公路 6328 号 1848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立品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张红，女，1978 年 7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贵

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宝山路 104 室。

被执行人：缪韩，男，1981 年 8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

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蕉城南路 98 号裕丰园 2 号楼 601 室。

被执行人：陈佛钦，男，1963 年 1 月 2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宁德市蕉北鹤峰 14 号 1 楼 201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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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：刘秀红，女，1969 年 9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狮城镇西门街 58 号。

被执行人：何胜平，女，1981 年 2 月 2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东壕沟北段 172 号附 2 号。

被执行人：杨振根，男，1992 年 2 月 1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狮城镇红亭路 17 号。

被执行人：黄金秀，女，1969 年 2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咸村镇川中路朝阳路五巷 2-1 号。

被执行人：汤登辉，男，1969 年 2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咸村镇川中路朝阳路五巷 2-1 号。

被执行人：何木才，男，1976 年 8 月 1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福建省周宁县礼门乡大碑村。

被执行人：上海祥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

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新奉公路 6328 号 5 幢 41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孙明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谢建党、上海

奉隆物资有限公司、张红、缪韩、陈佛钦、刘秀红、何胜平、杨

振根、黄金秀、汤登辉、何木才、上海祥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

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谢建党、上海奉隆

物资有限公司、张红、缪韩、陈佛钦、刘秀红、何胜平、杨振根、

黄金秀、汤登辉、何木才、上海祥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以及承担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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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能履行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变价被执行人上海祥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

奉贤区奉城镇新奉公路6328号 1437号 1层、2层；新奉公路6328

号 1948 号 1 层、3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433 号 1 层、2 层；新

奉公路 6328 号 2104 号 1 层、3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209 号 1

层、2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225 号 1 层、2 层；新奉公路 6328

号 1480 号 1 层、3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598 号 1 层、2 层；新

奉公路 6328 号 1950 号 1 层、2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726 号 1

层、2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862 号 1 层、2 层；新奉公路 6328

号 990 号 1 层；新奉公路 6328 号 1387 号 3 层房屋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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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长 胡 双

审 判 员 周宵祥

审 判 员 方杨敏

zdqz

二 〇 二 五 年 十 月 十 四 日

书 记 员 周 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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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五条 被执行人

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人民法院有权查封、扣

押、冻结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。但应

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。

采取前款措施，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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